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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哈尔滨学院委员会文件
哈院团发〔2022〕1号

关于印发《哈尔滨学院“青年大学习”网上
主题团课学习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院分团委：

为做好我校“青年大学习”网上主题团课工作，现将《哈尔

滨学院“青年大学习”网上主题团课学习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各学院结合共青团工作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共青团哈尔滨学院委员会

2022年 3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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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学院“青年大学习”网上主题团课
学习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从严治团，切实加强青年学生思想政治

引领和理论武装，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

落到实处，提升我校青年学生参与“青年大学习”网上主题团课

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率，提升参学统计以及考核评价的准确性和

科学性。根据共青团中央《关于在全团实施“青年大学习”行动

的方案》（中青发〔2018〕2号）要求和团黑龙江省委、团哈尔滨

市委相关工作要求，结合我校共青团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参加“青年大学习”网上主题团课学习的对象为全

体在籍本科生。群众青年需积极参与，以备入团考察；支部团员

必须参与，以备推优入党考察；保留团籍的中共党员（含预备党

员）需坚持参与，以备团内表彰考察并建议党组织予以参考。“青

年大学习”网上主题团课作为第二课堂活动列入实践课程内容。

第三条 “青年大学习”网上主题团课由团中央宣传部推出。

学员需进入“黑龙江共青团”微信公众号，登录团省委“青年大

学习”网上主题团课学习平台按照从属关系进行注册并按要求学

习，未按要求填写信息或进行学习操作者将无法进行参学统计。

首次注册学员需使用微信 APP搜索并关注“黑龙江共青团”

微信公众号，登录团省委“青年大学习”网上主题团课学习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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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次登录须选择身份（团员、青年、团干部和其他），按照要求如

实填写注册信息。所属单位须为：市地团委——哈尔滨市——市

属高校——哈尔滨学院，其后按照学院从属关系如实填写。

涉及学籍异动的学生须由学院分团委安排其修改所属单位信

息后进行转接，否则将继续纳入原单位参学统计。

第四条 学校团委每周五向学院分团委通报情况，以示学习

提醒；新一期学习内容转推同时在“哈院青年”微信公众号上公

布上一期参学情况及学院排名情况，并将学习排名通报学院党委

（党总支），学校团委每月向学校党委汇报“青年大学习”网上主

题团课参学情况。

第五条 “青年大学习”网上主题团课整体学习情况作为向

上级单位推荐各项荣誉称号的重要参考，年度平均学习率低于

85%的学院不予推荐参评上级“五四红旗团委”奖项；未达到 100%

的团支部不予推荐参评上级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奖项；未达到 100%

的团员、团干部（含教职工挂职和学生兼职团干部）不予推荐参

评上级“优秀共青团员”“优秀共青团干部”奖项。

“青年大学习”网上主题团课整体学习情况纳入学校“五四

评优”考核并作为重要参考通报上级党组织。学院分团委年度平

均学习率低于 70%的不予参评“先进基层分团委”奖项。对学习

率低的学院，降低“先进基层团支部”“优秀共青团员”“优秀共

青团干部”等奖项配比；年度学习率低于 60%的学院，其分团委

书记当年度团内考核不予鉴定“优秀”等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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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学生参与“青年大学习”网上主题团课学习情况作

为其评奖评优、推优入党、第二课堂加分的重要依据。年度平均

学习率低于 90%的不予推荐其参加评奖评优、推优入党、第二课

堂加分。学院分团委承担所辖范围内学生的考核和管理。

第七条 每学年评选青年大学习“优秀组织单位”若干，要

求该学年平均学习率不低于 95%。年度平均学习率不低于 95%的

学院予以推报上级单位各领域青年大学习“先进集体”和“先进

个人”（年度平均学习率为 100%）的候选对象。

第八条 强化个人与组织激励，设置学期、学年“学习之星”。

按照每学期、每学年评选“青年学习之星”，要求时间段内学习率

不低于 100%，授予“青年学习之星”荣誉称号，颁发证书并予以

奖励。按照每学期、每学年评选“团支部学习之星”，要求时间段

内学习率保持 100%，授予“团支部学习之星”荣誉称号，颁发

证书并予以奖励。按照每学期、每学年评选“基层团委学习之星”，

要求时间段内学习率不低于 90%，授予“基层团委学习之星”荣

誉称号，颁发证书并予以奖励。

“青年学习之星”“团支部学习之星”“基层团委学习之星”

作为当年度“优秀共青团员（团干部）标兵”“先进基层团支部标

兵”“先进基层分团委”优先推荐的重要参考。

第九条 学院分团委可根据本学习管理办法，结合学生特点

及工作实际出台相关管理办法，通过强化个人与组织激励，给予

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，择优推荐其参加评奖评优、推优入党、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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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课堂加分等方式，提高学生参学积极性。

第十条 学院当期学习率低于 70%，学校团委将进行约谈；

累计三期学习率低于 80%，学校团委将进行通报批评，并责成学

院分团委书记出具情况说明，报学校党委备案。

第十一条 学生会工作人员、团学骨干（含班级干部）、学生

党员应积极参加学习。“青年大学习”网上主题团课学习情况作为

学生会工作人员、团学骨干等述职考核和评奖评优的重要参考，

同时作为思想政治学习内容建议党组织纳入培养考察指标。

各学院分团委承担学院学生会工作人员、团学骨干的组织管

理和参学考核工作，联系学院学生党支部提供学习情况建议作为

培养考察指标纳入学生党建工作。校级学生组织（学生会）工作

人员的学习情况同时纳入学校团委的监管范围，接受学校团委、

学院分团委的共同管理。

第十二条 学院在推进“青年大学习”网上主题团课过程中

应注意方式方法，要注意学习反馈与问题调研。

第十三条 有关评奖评优规定按照相关要求遵照办理；有关

推优入党规定按照《哈尔滨学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遵照办理；有关第二课堂规定按照《哈尔滨学院“第二课堂

成绩单”制度实施办法》（哈院发〔2020〕19号）遵照办理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共青团哈尔滨学院委员会负责解释，自

2022年 3月 11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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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哈尔滨学院委员会综合办公室 2022年 3月 11日印发


